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岳阳城陵矶口岸实业有限公司等经营者新设合营企业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物流集团”）与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物流股份”）、岳阳市城市运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岳阳城运”）、岳阳城陵矶口岸实业有限公司（“岳阳口岸”）签署了《出资人协议》，根据该协议，四方将新设一家合营企业。合营企业将主要从事多式联运业务、综合物流业务、运输配送业务。交易后，四方将分别持有合营企业51%、15%、17%、17%的股权并共同控制该合营企业。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物流集团
	中国物流于1987年8月26日成立于北京市，主要业务为轨道交通产业综合服务和现代物流综合服务。

中国物流是国务院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企业。

	
	2.物流股份

	物流股份于1988年1月25日成立于北京市，主要业务是国际货代、仓储配送、仓储装卸、多式联运、供应链集成服务。

物流股份的最终控制人是物流集团，主要业务为轨道交通产业综合服务和现代物流综合服务。

	
	3.岳阳城运
	岳阳城运于2012年4月11日成立于湖南省岳阳市，主要业务是智慧城市建设和现代物流。

岳阳城运是岳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企业。

	
	4.岳阳口岸
	岳阳口岸于2015年9月8日成立于湖南省岳阳市，主要业务是现代港口物流、多式联运、仓储等综合服务。

岳阳口岸是岳阳市城陵矶临港高新区财政金融部直接管理的单位。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 1.在同一相关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 2.在上下游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横向重叠：

2024年中国境内第三方物流市场:

物流集团（包含物流股份）：0-5%；

各方合计：0-5%。

纵向关联：

相关商品市场

相关地域市场

2024年市场份额

上游：第三方物流市场
下游：国际货运代理服务市场

上游：中国境内

下游：中国境内

上游：中国境内第三方物流市场

物流集团（包含物流股份）：0-5%；

下游：中国境内国际货运代理服务市场

物流集团（包含物流股份）：0~5%；

上游：通用仓库开发与租赁市场

下游：第三方物流市场
上游：岳阳市内

下游：中国境内

上游：岳阳市内通用仓库开发与租赁市场

岳阳口岸：5-10%；

岳阳城运：0-5%；

合计：10-15%


下游：中国境内第三方物流市场

如上所述




